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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制度是一种应对赔偿事故的预备手段，也旨在缓解租赁合同的连带保证人（＊1）的经济负担～

留学生住宅综合补偿 “Ryuhosyo”

致 Ryuhosyo 合作学校的广大留学生们

补偿自 2025 年 3 月 1 日起启用

助您过上

充实的留学生活

（注意）	海外旅行保险是（公财）日本国际教育支援协会作为签订方，与东京海上日动火灾保险（株）之间订

立的保险合同。

（注意）	保证人补偿基金是（公财）日本国际教育支援协会运营的基金。

留学生本人因【日常生活中的事故】或【因留学之

故而使用宿泊/居住设施时的事故】而导致他人受

伤或他人财物受损，因此需要承担损害赔偿责任时，

该保险将为其支付保险金。

（注意） 若为房间受损的情况，则仅需承担火灾、爆炸、

破裂、漏水导致的浸水这些情况下的责任。

①留学生赔偿责任保险

冲撞行人！
意外撞伤了别人……

不小心导致了
公寓失火……

留学生本人因【交通事故或体育活动等偶然事故】

而受伤，导致在事故当天起包括当天的180天内产

生了后遗症时，该保险将根据其严重程度支付保险

金。

（注意） 不会导致后遗症的普通伤害不会作为补偿对象。

②伤害后遗症保险

滑雪时撞到了树，
产生了后遗症……

因承租方未支付房租、原状恢复费、公共管理费等原因，连带保证人代为支

付的情况下，该保险将向连带保证人支付补偿金。

（注意） 仅限在补偿期间中已完成房屋的解约 / 迁出的情况。

③保证人补偿

在日本，租房时需要有连带保证人（＊1）。Ryuhosyo是留学生将学校作为连带保证人（＊1）时可利用

的一项制度。

（＊1）	连带保证人——在承租方（＊2）无法支付房租等费用时，代其向出租方（＊3）支付费用的人。若

连带保证人代为支付了费用，则承租方（＊2）必须向连带保证人支付相应费用。

（＊2）	在此制度下，指作为被保险人的留学生。

（＊3）	指房东或管理公司等。

1. 补偿内容
此制度由海外旅行保险（①留学生赔偿责任保险和②伤害后遗症保险）与保证人补偿基金（③保证

人补偿）共同构成。详细的补偿内容见（第5页）的“补偿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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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补偿对象
○海外旅行保险（留学生赔偿责任保险、伤害后遗症保险）：留学生

对于身为Ryuhosyo合作学校的日本境内大学、短期大学、高等专门学校、专修学校专门课程（专

门学校），以及法务大臣的告示中规定的日语教育机构，已经入学或确定将要进入上述学校或机构的

学生，原则上都是“留学”之居留资格的拥有者。

○保证人补偿基金（保证人补偿）：租赁合同的连带保证人

留学生入住民间宿舍等设施时，作为租赁合同连带保证人的机构/个人。

①大学等学校・日语教育机构及其教职人员（留学中心主任、留学生课长等）

②各地方的国际交流协会・中心等

3. 补偿期间
根据留学生居留期间的不同，补偿期间为1年或2年。

不过，若已经办理了Ryuhosyo，只要在原补偿截止日期前办理参保手续，即可再延长6个月的补偿

期间。

补偿开始日期（起始日） 补偿结束日期（终止日）（＊6）

【新加入】
・办理参保手续的次日（＊4）

・租赁合同起始日

从两者中更晚的那一

天的凌晨0点算起 相应日期前一天的中午12点截止

【续期】 原补偿截止日期的次日（＊5）凌晨0点算起

（＊4）	 留学生向（公财）日本国际教育支援协会汇入保险费等自身应承担的费用，并从学校那里收到参保单
据之后的次日。

（＊5）	 对于已经办理了Ryuhosyo的学生，仅限在原补偿截止日期前完成了续期手续的情况。
（＊6）	 因“留学”之居留资格到期或因毕业、退学等原因而退出学籍时，或不再需要保证人补偿时，本补偿

原则上即告结束，届时请办理解约手续。

【示例】
补偿期间 补偿开始日期 补偿结束日期

1年 2025年3月1日凌晨0点 2026年2月28日中午12点

2年 2025年3月1日凌晨0点 2027年2月28日中午12点

6个月 2025年3月1日凌晨0点 2025年8月31日中午12点

（注意）		请根据您的剩余居留期间来选择合适的补偿期间。此外，补偿期间为1年或2年者都可再次参保并续

期补偿。

・剩余居留期间不超过1年	……以1年补偿期间参保

・剩余居留期间超过1年	………①以1年补偿期间参保后，续期6个月

	 或者

	 ②以2年补偿期间参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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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保险费等应承担费用
补偿期间 1年 2年 6个月（延长）（＊8）

保险费等应承担费用	（＊7） 4000日元 8000日元 2000日元

（＊7）	 保险费等应承担费用是指海外旅行保险（留学生赔偿责任保险、伤害后遗症保险）的保险费和保证人
补偿基金参保费的合计费用。

（＊8）	 仅供已参保者进行选择。

5. 保险金额・补偿金额
补偿内容 补偿对象 保险金额・补偿金额（支付限额）

①留学生赔偿责任
留学生

每起事故	5000万日元额度（＊9）

②伤害后遗症 240万日元额度（＊10）

③保证人补偿 保证人 30万日元额度（＊11）

（＊9）	 每起事故的赔偿上限金额。此外，免责金额（被保险者自己承担的金额）为0日元。
（＊10）	补偿期间内的总计上限金额。事故的次数没有限制。
（＊11）	仅在①房租滞纳不超过3个月；②原状恢复费用不超过10万日元；①和②的合计金额不超过30万

日元的范围内进行补偿。

6. 申请方法
此制度的申请手续大略为以下流程。

选定房屋 入住

缴费单

留学生

缴费单

参保单据

留学生

租赁

合同

1 保险费等需缴款的转账
从学校那里收到缴费单，根据其

指示的方法进行缴费。（通过银

行、便利店等）

3 提交租赁合同复印件
复印租赁合同并提交给学校。

2 合同
从学校那里收到参保单据，将其

提交给出租方或不动产公司后签

订合同。

请委托连带保证人（学校等）在

合同上签名/盖章。

留学生

参保单据

租赁

合同

出租方/	
不动产公司

GOAL!START!

学校

与连带保证人

商谈参保事宜

学校

（注意）	搬家或更改连带

保证人时，请通

知学校。

复印件



4

20241212_10422905_02_1519_W210*H297

■事故应对

海外旅行保险 留学生

保证人补偿 连带保证人

学　校
（公财） 
日本国际教育
支援协会

东京海上日动火灾保险（株）
海外旅行保险损害服务处

（联系电话）
0120-881-503

事故发生时

①事故通知 ：在事故发生时，需在30天内将事故发生时间、地点、受害人、事故状况等信息通过学校报告给（公财）日本
国际教育支援协会

②若为赔偿事故 ：保险公司不提供“调解交涉服务”，不会出面与受害人进行调解交涉。
因此，若发生赔偿责任事故，被保险者（保险的对象）应当参照保险公司负责部门的建议，亲自与受害人进行调解交涉，
请事先知悉。此外，若在保险公司未同意的情况下就与对方达成调解，则在支付保险金时，保险公司可能不会支付全部或
部分的调解金额，请多加注意。
（呼吁）为了让学生不必为日语环境下的事务处理而感到压力，请学校务必做好学生与（公财）日本国际教育支援协会及

保险公司之间的交流窗口。

■ 参保注意事项
①请在充分确认申请内容后再参保（告知义务）
在参保时，请充分确认您在申请手续中填写的事项，不要
出现错误。若填写的事项与事实不符，则可能出现保险合
同被解除，无法支付保险金的情况。
此外，对于以下情况，本保险也可能无法支付保险金。若
有疑问，请咨询（公财）日本国际教育支援协会或兑付保
险公司。
・在补偿期间内使用登山镐等登山用具登山，搭乘平底雪
橇、带舵雪车、钢架雪车，跳伞，搭乘滑翔翼，搭乘超
轻量动力机（动力滑翔翼、轻型飞机、超轻型飞机等；
滑翔伞飞机等降落伞式的超轻量动力机除外），搭乘旋翼
机，或者进行其它类似的危险运动

・在补偿期间内驾驶飞行器（因工作而驾驶飞行器的情况
除外）

・在补偿期间内驾驶汽车等交通工具进行比赛、试驾、赛
场自由驾驶等行为

・在补偿期间内从事危险工作（例如职业拳击、职业摔角等）

②请事先知悉以下事项。
・在参保时，有时需要您提交护照。
・若以推迟回国为理由，申请延长保险期间，则申请可能
不会被受理。

③无回国打算或拥有日本永久居留权者不能成为被保险者。
因此，在签订保险合同以及申请保险金时，有时需要申报
您的居住情况，请事先知悉。

④保险公司出现破产等情况时的处理措施 ：在兑付保险公司
出现破产等情况时，保险金、退还金等款项可能会在一段
时间内被冻结，或金额被削减。此外，在破产情况下，此
保险将成为“损害保险合同签订者保护机构”的补偿对象。
保险金、退还金等，原则上可补偿最多80%的额度（若为
破产保险公司停止支付后的3个月内发生的保险事故，其
要求的保险金将被100%支付）。

⑤合同内容及事故报告内容的确认 ：在损害保险公司等各方
之间，为预防伤害保险等方面的不正当合同导致的事故，
同时确保保险金得到妥善、迅速而切实的支付，因此在签
订合同和发生事故时，对于同一被保险者或同一事故相关
的保险合同状况或保险金申请状况，将根据（一社）日本
损害保险协会中登记的合同信息等进行确认。确认的内容
不会被用于上述目的以外的目的。若有疑问，请咨询兑付
保险公司。

■ 参保后注意事项
①通知义务（参保后若合同内容发生变化，则有及时联系保险公司的义

务）：参保后，若合同内容发生以下情况，请务必立刻通知学校、（公
财）日本国际教育支援协会或兑付保险公司。若未及时通知，则保险
金可能遭到削减，请多加注意。
・在补偿期间内，从事危险工作（例如职业拳击、职业摔角等）
②若因退学、出国而解约，请通知学校或（公财）日本国际教育支援协
会。在部分情况下，可退还剩余期间的保险费。

■ 其它注意事项
此手册是有关海外旅行保险、保证人补偿基金的内容介绍。在参加海外
旅行保险时，请务必仔细阅读《重要事项说明书》。若有疑问，请咨询
第8页列出的合同方或兑付保险公司。
海外旅行保险是多种保险的一揽子合同，其合同方为（公财）日本国际
教育支援协会，其被保险者是以（公财）日本国际教育支援协会合作学
校的入学者身份参与保证人补偿基金的留学生。保险单据的申请、保险
合同的解除等权利归属于（公财）日本国际教育支援协会。

	 ＜属于海外旅行保险之保险金支付对象的事故示例＞	 （　）内为支付金额

・洗衣机的供水管道脱落并漏水，对邻室等造成漏水损失（667万日元）

・骑乘自行车时冲撞行人，造成对方受伤（601万日元）

・放置在居室窗边的酱油瓶掉落，损坏了停车场的车辆（217万日元）

・做饭时发生火灾，导致居室和公共区域受损（195万日元）

・骑自行车时未能临时停车，闯入十字路口，与摩托车相撞并造成摩

托车损坏（104万日元）

・因与其他学生模仿相扑玩耍而造成教室墙壁的损坏（2.8万日元）

・水管因冰冻而损坏（1.4万日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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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外旅行保险（补偿概述）
支付的保险
金种类 支付保险金的情况 支付的保险金 不支付保险金的情况

留学生赔偿
责任保险金

因海外旅行中的意外事故，或因日常生活
引发的事故，或因拥有、使用或管理住宅（＊12）

引发的事故，造成他人受伤，对他人财务造
成损害（＊13），依法承担损害赔偿责任的情况
（＊12）	指作为保险对象的人出于留学或旅

行目的而使用的住宿或居住设施。
（＊13）	包括对以下物品造成的损害：投

保人或被保险人从租赁公司直接
借用的旅行/生活用品、住宿设
施的客房、住宿设施客房内的动
产（包括客房外的保险箱和客房
钥匙）、居住设施（包括房间内的
动产）（＊14）。

（＊14）	关于居住设施的损害，根据受损
对象是房间还房间以外的东西，
所承保的损害会有所不同。
受损对象为房间时
对房间造成的损害。但是，如果
是租用了整栋建筑或公寓，仅适
用以下情况：
①因火灾、爆炸或破裂对房间造
成的损害

②因漏水、放水或溢水引发浸泡
而对房间造成的损害。但不包
括供排水设备本身发生的损害。

受损对象为房间以外的东西时
火灾、爆炸、破裂以及因漏水/放
水/溢水引发浸泡而造成的损害

损害赔偿金的金额
（注意）	对于1次事故，留学生赔

偿责任保险金额为上限额。
（注意）	要承认全部或部分损害赔

偿责任时，请事先咨询本
公司。

（注意）	对于有利于或有必要为防
止损害的发生或扩大而支
付的费用、征得本公司同
意后支出的诉讼费用/律
师报酬等，有时也可由保
险金来支付。

（注意）	如果被保险人是无行为能
力人，且因该无行为能力
人的行为，其父母或其他
亲权人依法承担了损害赔
偿责任，则此种情况也属
于支付对象。

例如，
①战争、外国使用武力、革命、夺取政权、内战、
武装叛乱和其他类似事变（＊15）

②辐射暴露、放射性污染
③投保人或被保险人的故意行为
④与职务履行或兼职工作相关的（工作上的）赔偿
责任

⑤飞行器、船舶（＊16）、车辆（＊17）、枪械（不包括
气枪）的持有/使用/管理所导致的赔偿责任

⑥与受托物品相关的赔偿责任（（＊13）中包含的物
品为支付对象）

⑦对亲属（＊18）的赔偿责任
（＊15）	组合了与战争危险等免责条件相关的部分

修订特约，因此恐怖主义行为也属于保险
金支付对象。

（＊16）	游艇、水上摩托属于保险金支付对象。
（＊17）	包括租赁汽车。此外，自行车、高尔夫球

车、以休闲娱乐为目的而使用的动力雪橇
等，都属于保险金支付对象。

（＊18）	指6等亲以内的血亲、配偶（＊19）或3等
亲以内的姻亲。

（＊19）	包括虽未进行结婚登记但处于等同于事实
婚姻关系状态的人，以及户籍上性别相同
但实质上处于与婚姻关系无异的状态的人
（仅限能以书面或其他方式确认符合以下
所有必要条件。与婚约不同）。
①有婚姻意图（＊20）	②以同居方式过着等
同于夫妇的共同生活

（＊20）	户籍上性别相同的情况下，则指有意将等
同于夫妇的关系延续到未来。

伤害后遗症
保险金

在海外旅行时因突发且意外的外来事故而
受伤，从事故发生之日起（包括事故当天）
180天内身体出现后遗症的情况

（根据后遗症严重程度）伤害后遗
症保险金额的4％～100％（＊21）

（注意）	整个保险期间（保险签约
期间）合计支付，以伤害
后遗症保险金额为上限额。

（＊21）	对于被保险人在保险生
效日的年龄为70岁或
以上的合同，支付对象
仅限“后遗症等级表”
中赔付率为第3级或以
上的后遗症（自动组
合“后遗症等级有限赔
偿特约”）。但是，关于
组合了与综合合同相关
的特约、与企业等的综
合合同相关的特约的合
同，如在保险单、保险
合同证书或被保险人证
书上有标注，则会组合
该特约。

例如，
①投保人或被保险人的故意行为或重大过失
②保险受益人的故意行为或重大过失
③战争、外国使用武力、革命、夺取政权、内战、
武装叛乱和其他类似事变（＊22）

④辐射暴露、放射性污染
⑤无证驾驶、酒驾、毒驾等情况下发生事故而受伤
⑥斗殴、自杀、犯罪行为
⑦因脑部疾病、精神失常、怀孕、生产、早产、流
产而受伤

⑧海外旅行开始前或结束后发生的受伤
⑨在下述危险活动中受伤，如使用冰镐或冰爪等登
山设备登山，在职务以外驾驶飞行器，雪橇比赛，
高空跳伞，搭乘悬挂式滑翔机，使用汽车等交通
工具进行比赛和试跑等（如果组合了“特别危险
担保特约”并支付了与这些运动等相应的增额保
险费等，则属于支付对象。）

（＊22）	组合了与战争危险等免责条件相关的部分
修订特约，因此恐怖主义行为也属于保险
金支付对象。

■ 保证人补偿基金（补偿概述）
支付补偿金的情况 不支付补偿金的情况

作为承租方的留学生向出租方欠下的债务中，若因以下债务的偿付责任
未被履行而导致连带保证人受到损失，本保险将支付补偿金。
（1）房租、租借费、公共管理费的支付
（2）租用房屋等的修理或复原费用的支付
（注意）
・仅限在补偿期间已完成相应租用房屋的解约/迁出的情况。
・在与留学生联络时，请连带保证人为留学生提供相关的指导。

【关于求偿权】
若保证人领取补偿金，即视为其针对自身担保的留学生所拥有的
债权（相当于补偿金额度）被让渡给（公财）日本国际教育支援
协会，此后将由该协会要求该留学生偿还债务。
为行使求偿权，保证人需协助进行留学生行踪方面的调查。

对于以下情况，本保险将不支付补偿金。
（1）以下不属于作为承租方的留学生向出租方欠下的债务

a	水电费
b	町内会费
c	出租方没有义务代替承租方支付的其它债务

（2）连带保证人、出租方或两者的代理方
的故意行为或重大过失导致的损害

（3）由于不公正妥当地提高房租等费用、环境恶化、不履行出租方的
义务等原因，出租方与承租方产生矛盾的情况下，因不履行责任
而产生的损害

（4）补偿期间开始时，因拖延支付房租等费用而导致出租方受到的损害
（5）补偿期间开始时，租房合同尚未订立或租房合同的连带保证人尚

未确定的情况
（6）租房合同订立后，未经出租方、连带保证人及合作学校的同意，

变更承租人或与他人签订转租合同的情况
（7）申请Ryuhosyo时，留学生、连带保证人或两者的代理方存在欺

诈行为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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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事项说明书（合同概要/提醒信息的说明）请认真阅读。

合同概要/提醒信息的说明
●本说明书并未涵盖您参与的保险相关的所有内容。详情请见您提交给保险合同方（公财）日本国际教育支援协会的保险条款，若有疑问请通过
本手册第8页的“咨询方式”进行咨询。
●合同概要介绍了您所参与保险的内容有关的重要信息。请务必在参保前仔细阅读。
●提醒信息介绍了您在申请参保时，可能对您不利的一些事项，需要格外注意。请务必在参保前仔细阅读。
（注意）请小心保管本手册、参保单据等介绍参保内容的文件。

合同概要的说明

1．商品的机制及兑付条件等
（1）商品的机制

该保险是多种保险的一揽子合同，其合同方为（公财）日本国际教育支援协会，其被保险者是以（公财）日本国际教育支援协会合作学校的
入学者身份参与保证人补偿基金的留学生。保险单据的申请、保险合同的解除等权利归属于（公财）日本国际教育支援协会。
该保险的名称、身为合同方的团体、可参保的被保险者的范围等内容，请见第1、2、8页。

（2）补偿内容、保险期间（保险的合同期间）
①主要支付事由（会支付保险金的情况）、保险金支付额度、②主要免责事由（不会支付保险金的情况）、③保险期间（补偿期间）等，请见
第1、2、3、5页。

（3）兑付条件（保险金额等）
该保险的兑付条件（保险金额等）需在预先确定的补偿期间中进行选择。补偿期间的详情请见第2页。

2．保险费、保险费的缴纳方法
保险费由参保时选择的合同期间来决定。保险费、保险费的缴纳方法请见第3页。

3．满期退还金、合同方分红
该保险没有满期退还金或合同方分红。

提醒信息的说明

1．告知义务、通知义务等
（1）参保时的注意事项

○本保险制度为诸多参保人共同缴纳保险费、互相补偿的制度。由此，在无条件参保时，先缴纳保险金者会承担较高风险，在类似情况下的
保险费承担义务的公平性无法保证。
○因此，在参保时，您有义务（告知义务）向兑付保险公司告知相关重要事项（兑付保险公司有信息获知权）。告知义务的内容请见第4页。
○如果因故意行为或重大过失，导致事实未被告知，或告知了与事实不符的信息，在申请日期算起的5年内，兑付保险公司有权利以“违反
告知义务”为由解除您的参保合同。
○若解除了合同，即使出现了理应支付保险金的事由，也不会支付保险金。不过，若“保险金支付事由的发生”与“导致合同解除的事实”
之间没有因果关系，则仍会支付保险金。
○除合同解除的情况外，根据合同签订的状况，也可能存在不会支付保险金的情况。例如，“故意不告知以现今的医疗水平难以治愈的病情、
症状有关的信息”等严重违反告知义务的情况，无论经过多少年时间，都可能不会支付保险金。

（2）参保后的注意事项（通知义务等）
若在补偿期间内从事危险工作（例如职业拳击、职业摔角等），其通知义务和事故等情况发生时的处理手续等信息请见第4页。若不及时采
取通知情况或办理手续等措施，可能会发生合同解除或不支付保险金等情况。

（3）下次更改合同的兑付
根据保险金申请状况，可能发生下次及以后的持续兑付被拒接、兑付条件遭到限制的情况，请事先知悉。

2．责任开始期
原则上，保险责任从第2页记载的补偿期间（保险起见）的开始日期开始生效。

3．主要免责事由（不支付保险金的情况）
请见第5页。

4．保险公司破产时的处理措施
在兑付保险公司出现破产等情况时，保险金、退还金等支付款项可能会在一段时间内被冻结，或金额被削减。详情请见第4页。

5．关于个人信息的处理
请见第7页“关于个人信息的处理”。

6．关于新保险合同的更替
解除当前的合同，以减少额度等操作为前提，参与新的保险合同时，请格外注意以下几点。
①解除当前的合同，进行减少额度等操作时可能导致的不利后果
○在大多情况下，退还金会少于缴纳的保险费总额。
②参与新的保险合同时的注意事项
○参与新的保险合同并履行告知义务时，若未告知事实或告知了与事实不符的信息，则兑付保险公司可能以“违反告知义务”为由解除您
的参保合同，且不支付保险金。

（下页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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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在新保险合同的责任开始期间之前发生了事故等情况，兑付保险公司可能不会支付保险金。

7．被保险者主动申请解约
被保险者可主动申请解除以自己为对象的合同。关于此制度及其手续的详情，请通过本手册及相关文件中的“咨询方式”进行咨询。

8．保险金的申请、支付
（1）发生事故等情况下的手续等

关于发生事故时的手续，请见本手册及相关文件。
（2）保险金申请文件

在申请保险金时，除了条款规定的文件外，还可能需要提交以下文件或证据。
・交通事故证明书、事故发生地的管理方出具的事故证明等用来证明事故的发生或事故状况的文件或证据
・住民票、户籍副本等用来确认被保险者或保险对象身份的文件或证据
・X光片、MRI等用来证明伤势或疾病严重程度的文件或证据
・发票等用来确认受损物件的价格的文件、受损物件的照片及报价单等用来确认修理所需费用的文件或证据
・其它保险合同等记录了保险金支付内容的支付细目单据等、当事公司为计算应付保险金额而制作的文件或证据

（3）由代理人申请保险金
若被保险者因故无法申请保险金，且应领取保险金的被保险者没有代理人，则在被保险者的配偶等亲属中，满足兑付保险公司所规定条件者
也可能有资格作为被保险者的代理人。详情请通过本手册等文件中的“咨询方式”进行咨询。

（4）关于赔偿责任保险金等的支付
除费用保险金之外，被保险者仅可在以下①到③的情况下申请赔偿责任保险金。
①被保险者已经向受害人支付了损害赔偿
②受害人确认被保险者已被承诺可领取保险金
③基于被保险者的指示，兑付保险公司直接向受害人支付保险金

【关于个人信息的处理】
作为保险合同方的（公財）日本国际教育支援协会将为东京海上日动火灾保险（株）提供本合同相关的个人信息。东京海上日动火灾保险（株）
和东京海上集团（＊23）旗下各公司，会将本合同相关的个人信息（包括过去已获得的信息）用于保险兑付的判断、本合同的管理及履行、附带服
务的提供、其它保险/金融商品等各种商品/服务的介绍或提供、问卷调查等用途，此外还会将其用于以下①到⑥的使用/提供。另外，保健医疗
等特殊隐私信息（敏感信息）的使用目的，仅限于保险业法施行规则所限制的，旨在确保业务妥善运营和其它必要的范围内。
①为达成本合同相关的个人信息的使用目的，在必要范围内，上述信息会被提供给业务委托对象（包括保险代理店）、保险经纪人、医疗机构、
保险金申请/支付相关人员、金融机构等
②作为合同签订、合同内容变更、保险金支付等事务判断时的参考，个人信息会被共享给其它损害保险公司、东京海上集团内的其它保险公司、（一
社）日本损害保险协会等
③为提供或介绍商品、服务等，东京海上日动火灾保险（株）与东京海上集团旗下各公司之间，或东京海上日动火灾保险（株）与自身合作企业
等之间将会共享个人信息
④为了再保险兑付公司等涉及的再保险合同签订/更新/维持/管理，以及再保险金支付等用途，将会向日本国内外的再保险兑付公司提供个人信息
⑤为了质押权、抵押权、让渡担保权、所有权保留等担保权人相关的担保权设定/变更/转移等事务手续办理，以及担保权的维持/管理/行使，
将会向相应的担保人提供个人信息
⑥为确保保险兑付的判断等、合同的稳定执行，将向投保人及参保人提供被保险人的保险金请款信息等（包括过去的信息）

（＊23）	东京海上集团包括了“东京海上控股（株）”旗下的东京海上日动火灾保险（株）、日新火灾海上保险（株）、东京海上日东安心生命保
险（株）等，以及上述各公司的子公司。

东京海上集团各公司的范围及合作企业一览、东京海上集团内个人信息使用事宜相关管理责任人、各种商品及服务一览、东京海上日动火灾保险
（株）（及东京海上集团各公司）的个人信息处理方式等，请见东京海上日动火灾保险（株）的官网（www.tokiomarine-nichido.co.j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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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12月编写）

咨询方式

●关于保险的疑问请咨询…
<兑付保险公司>

东京海上日动火灾保险株式会社
公务第二部	文教公务室

地址：〒102-8014　东京都千代田区三番町6-4
电话：0120-587-050　
www.tokiomarine-nichido.co.jp

●关于保证人补偿的疑问请咨询…
<合同方>

公益财团法人 日本国际教育支援协会
学生支援部	学生保险科

地址：〒153-8503　东京都目黑区驹场4-5-29
电话：03-5454-5275
https://www.jees.or.jp/

事故通知

东京海上日动火灾保险株式会社

0120-881-503

免费热线使用方法

●服务时间为工作日上午9点至下午5点。

指定纠纷解决
机构

一般社团法人 日本损害保险协会 损保ADR中心（指定纠纷解决机构）

0570-022808  <付费电话>　
IP电话请拨打03-4332-5241。
服务时间：工作日上午9点15分至下午5点。
（双休日、节假日、年末年初期间休息）

除损害保险相关的一般咨询，在客户与损害保险公司之间出现无法解决的矛盾时，也受理相关投诉，并协助解决其与损害保险公司之间的纠纷。

参保内容确认事项（意向确认事项）
本确认事项旨在让客户确认自己将要参与的保险商品内容应符合期望，并正确填写了申请时所要求的重要事项，从而在出现意外事故时，确保客
户能安心使用保险服务。
烦请您再次确认以下各事项。
此外，若在确认时有疑问，请通过以下的“咨询方式”进行咨询。

1．请根据本手册（包括重要事项说明书），确认保险商品的以下方面内容确实符合您的期望。
若有不符合期望的项目，请重新考虑参保内容。
□保险金支付事由
□保险金额（合同金额）
□保险期间（保险合同期间）
□保险费

2．若您在补偿期间要进行以下运动，请仔细确认。
□进行以下运动期间发生的事故，不作为保险金的支付对象。若有疑问，请咨询（公财）日本国际教育支援协会或兑付保险公司。
・登山（需用到登山镐、冰爪、登山索、锤子等登山用具的活动）
・搭乘平底雪橇、带舵雪车、钢架雪车
・驾驶飞行器（滑翔机、飞艇除外）（因工作需要而驾驶的情况除外）
・高空跳伞、搭乘悬挂式滑翔机、搭乘超轻型动力飞行器（指机动悬挂式滑翔机、超轻型飞机、微型飞机，不包括滑翔降落软翼机等降落
伞型超轻量动力飞行器）、搭乘旋翼机
・其它类似的危险运动
・用汽车等交通工具进行比赛、试跑等

3．您是否确认了重要事项说明书（合同概要、提醒信息）的内容？
尤其在“提醒信息的说明”中，“主要免责事由”（不支付保险金的情况）等对客户不利的情况，以及“告知义务、通知义务等”的内容，请
务必仔细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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